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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一种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的

慢性传染病，数千年来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迄今仍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

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4年提出

终止结核病策略（end TB strategy），即在

2015年的基础上，到 2035年实现结核病

死亡率下降 95%、发病率下降 90%，不再

因结核病对家庭造成灾难性支出。

以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我国 2015—

2021 年发病率为参考，我国结核病发

病率年递降率仅为 2.8%。以此递降速

度推算，到 2035 年发病率仅为 37/10

万，与终止结核病的目标 10/10 万差

距巨大，还需要 58 年的时间，即 2081

年才能达到此目标。

此外，“十三五”终评专项调查结果

显示，普通肺结核患者家庭灾难性支出

的比例为 51.3%，耐多药肺结核患者高

达 95%，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目标相

去甚远。按照目前的速度，如不给予强

有力的法律保障支持，在现有结核病防

治策略和技术手段不变的情形下，除结

核病死亡率有望达标外，结核病发病率

和患者家庭灾难性支出的比例均难实现

2035年终止结核病的目标。

结核病防治缺少综合性立法

法治是我国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在加强结核病防治

策略或手段研究的同时，我国逐步加强

结核病法治化进程。在国家层面，1989

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将结核病列入

丙类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1996年原卫

生部行文将肺结核列为乙类传染病进行

管理，为依法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奠定

了基础。当前，我国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传染病防治法（2013

年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1991）》《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条例（试

行）》（1984 年）、《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

（2013）》。

从法律规范的内容上看，《传染病

防治法》将“肺结核”规定为乙类传染

病，但对于结核病这一病种缺少统一

的综合性立法，且作为上位法未设定

强制性隔离治疗、旅行限制等内容。

与其他病种的传染病相比，我国还没

有针对结核病防治的专门性法律或法

规，但我国针对血吸虫病防治制定了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针对艾滋病防

治制定了《艾滋病防治条例》。

国家层面的结核病防治主要依据是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其作为部门规章

法律位阶较低，无法突破上位法作出新增

设定，不能满足对肺结核尤其是耐药性肺

结核的防治需求。主要体现在：

1.感染者、患者权益保障不足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62 条规

定，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

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相

关制度在《“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

规划》中作出倡导性规定，如地方政

府“可以”扩大诊疗费用减免项目。由

于并未作出强制性要求，仅依靠政府

规划，其政策执行效力远远不够。因

为缺乏专门性的立法，结核病感染

者、患者权益保障尚未在法律法规中

明确规定。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有效

保障结核病患者及感染者的合法权

益，将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隐私权

益保护、治疗费用保障政策、规范管

理等内容明确纳入法制保障范围。

2.传染源控制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根据现行《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应当对甲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

进行强制住院隔离治疗，因此仅涉及

甲类和实行乙类甲管的共计五种传染

病，不包括肺结核。然而肺结核，尤其

是具有易传播性和难治性的耐多药肺

结核，需要强制住院隔离治疗才能有

效防控。而且上述制度措施涉及对人

身自由的限制 ,根据我国《宪法》《立法

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法律保留内容，

必须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因此 ,应当

针对肺结核的传染特性和防控需求，

制定专门性的条款保障强制住院隔离

治疗的实施。

3.耐多药结核病管理级别不能满

足控制需求

现行的法律及部门规章中没有单

独针对耐药性结核病作出规定，对于

耐药结核病病人未提出采取强制治

疗、管理措施，而现行的肺结核作为

乙类传染病，其管理级别不能适应耐

药结核控制的需要。如果传染源结核

病管控不力，患者不能被及时发现和

得不到规范的治疗和管理，导致新发

患者中耐药比例增高，将会造成以耐

药结核菌株为主的结核病传播和流

行，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

会稳定，阻碍我国全民健康覆盖和健

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加强结核病防治刻不容缓

综合来看，现阶段结核病疫情严

重，呈现出高发病率、高负担率、下降

速度缓慢等特点，因此加强我国结核

病防治工作刻不容缓。为推动结核病

防控目标的实现，现阶段亟须加强结

核病防治相关立法。具体建议如下：

1.在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增加

结核病防治相关内容

新冠疫情发生后，目前我国《传染

病防治法》正处于新一轮修订过程

中。在 2020 年 10 月 2 日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的修订草案中，针对乙类法

定传染病中具有特殊防控需要的肺结

核，草案在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增加了

一个自然段对其规范隔离治疗等内容

加以明确，这是《传染病防治法》对肺

结核防控需求的重要回应。但这尚不

足以对结核病防控整体工作进行全面

保障，在具体内容上需要强化强制性

住院隔离治疗、适当旅行限制和加大

力度推动政府免费治疗等方面制度的

落实，因为此类结核病特异性防控手

段需要法律的保障。

根据现实修订情况，作为一部综

合性法律法规，《传染病防治法》无法

对结核病进行专章大篇幅详细的规

定。参照艾滋病防治立法模式，建议

在《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时，在法律条

文中增加授权条款，明确“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采取

预防、控制措施，防止结核病的传播。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2.出台《结核病防治条例》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授权条款

要求，推动结核病防治立法，制定国

务院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核病防治条例》，有效落实和细化

上位法，细化结核病防治各项制度，

弥补结核病防治在立法层面的不足。

通过提升立法的效力层级，从国务院

角度明确参与结核病防控的卫生健

康、财政、医保等所有相关方的职责

要求并确立协调机制。

结核病防控的专门行政法规，可

在《传染病防治法》明确结核病防控

工作原则性措施和方法的基础上，有

效落实和细化上位法的相关条款。同

时在法律效力方面提升一个位阶，在

所涉主体方面实现全覆盖，在内容方

面将所需制度全面细化。总之，制定

国务院行政法规存在较大可行性，但

前提是《传染病防治法》已经对强制

住院隔离治疗、旅行限制和免费治疗

等法律保留内容作出原则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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